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一、 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節約能源，鼓勵廠商生產節

約能源之高效率產品及引導消費者優先選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局為推動節能標章業務，得委託專業機構為本要點執行單位，辦

理相關事務；其雙方有關之權利義務另以契約訂定之。 

三、 本要點所稱節能標章，係指經本局依法註冊之節約能源圖樣。 

節能標章顏色應以藍色及紅色標準色印刷（Pantone Process 196-1 

CVS C100 M070 Y000 K000 及 Pantone Process 49-1 CVS C000 

M070 Y100 K000）。 

依本要點取得節能標章使用證書者，於使用時，應依本局註冊之圖

樣，不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例放大或縮小。 

四、 本要點適用之產品類別、項目、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及標示方式，

由本局另訂之。 

五、 為辦理前點節能標章之產品類別、項目、能源效率基準、標示方式

及標章使用之審議，本局得邀請相關專家組成節能標章審議會。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召集人由本局局長擔任，副召集人

由本局副局長擔任，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任期二

年，期滿得續聘。 

(一) 具有電機、機械、化工、能源、環保或經濟相關之專家學者代

表一人至五人。 

(二) 民間相關團體代表一人至四人。 

六、 審議會會議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

任之，副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 



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議決。正反意見同數時，由主席裁決之。 

前項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團體派員列席說明。 

七、 廠商申請使用節能標章者，應為合法設立登記之公司或商號；其申

請使用標章之產品應符合第四點訂定之能源效率基準。如該產品性

能及規格已訂有國家標準者，並應符合國家標準。 

前項所稱產品係指廠商自行生產、委託生產或進口者，且直接使用

電能、燃油、燃氣或其他能源之器具或設備。 

八、 廠商申請使用節能標章，應區別產品型號，填具節能標章申請書，

向執行單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執行單位應於一個月內完成文件資料初審，必要時，得延

長一個月。申請案件欠缺相關文件可以補正者，應通知廠商於二個

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與規定不符者，執行單位應逕為

退件。 

申請經初審通過後，執行單位應報請審議會複審。經複審通過後，

執行單位應通知廠商於一個月內辦理節能標章使用契約之簽訂，並

報請本局核發節能標章使用證書。 

申請書格式由本局另訂之。 

九、 廠商應自行負擔產品申請標章認證之能源效率檢測費用及產品獲證

後不定期抽驗之能源效率檢測費用。 

十、 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應分別記載獲證廠商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產品名稱與型號、證書編號及有效期限等。 

十一、 節能標章使用期間為二年，於期限屆滿時失效。 

節能標章使用契約期限屆滿前四個月，廠商得檢具原核發之節能

標章使用證書、廠商及產品之基本證明文件與產品產量及銷售量



資料向執行單位提出續約申請，續約期間為二年，並得多次續約。 

前項續約使用節能標章之產品，須於原契約期限內，有生產或銷

售之實績。 

十二、 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變更時，廠商應依修正後之基準申請節能

標章。但原節能標章之使用期限尚未屆滿者，得繼續使用至期限

屆滿時止。 

執行單位於節能標章使用期限屆滿前四個月，應以書面通知廠商

辦理續約作業；廠商申請續約時應檢送符合修正後能源效率基準

之產品證明文件，提送執行單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

使用節能標章。但修正後之能源效率基準調降者，不在此限。 

十三、 產品類別及項目有廢止之必要者，執行單位應於本局廢止前六個

月公告，不再受理廠商使用節能標章之申請。 

十四、 節能標章獲證廠商，應於每年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之十日前，

依使用契約彙整前一季使用節能標章之產品產量及銷售量資料，

送執行單位建檔及管理。 

十五、 自產品獲證時起一年內，若無該項產品之生產及銷售實績，執行

單位應要求獲證廠商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說明，並提報審議會審

議；獲證廠商無正當理由或不為說明者，審議會得決議並報請本

局終止獲證廠商之節能標章使用權。 

十六、 節能標章使用證書及節能標章使用權不得轉讓或買賣。 

十七、 節能標章使用證書遺失或毀損時，獲證廠商得敘明事由，並檢附

證明文件向執行單位申請補發或換發。 

十八、 廠商僅得將節能標章使用於獲證之產品，不得將節能標章用於其

他未獲證之產品，亦不得將節能標章作為商標或服務標章之用。 

十九、 執行單位得不定期對獲證產品實施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率抽驗，



廠商不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抽驗。 

二十、 前點獲證產品之能源效率抽驗，執行單位得委由具公信力之檢測

單位檢測之。 

前項檢測結果未符合產品申請時所訂定之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

者，執行單位應陳報本局同意後，將該項產品相關資訊自節能標

章專屬網站移除，並以書面通知獲證廠商於三個月限期內改善，

並於受通知改善完成之日起，一個月內實施複查。 

執行單位為複查時，複查樣品數應為抽驗相同機型之節能標章產

品之二倍。 

第二項複查結果，其改善完成且產品符合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

者，執行單位應陳報本局同意後，於節能標章專屬網站恢復該項

產品相關資訊；複查結果仍不符合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者，執

行單位應提報審議會報請本局終止其節能標章使用權。 

二十一、 獲證廠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執行單位應提送審議會審議，報

請本局終止其標章之使用權： 

(一)申請終止使用。 

(二)解散或歇業。 

(三)營利事業登記證經主管機關依法註銷。 

(四)節能標章使用之續約申請經審核未通過。 

(五)未依第十二點第二項規定辦理續約。 

(六)未依第十四點規定提報節能標章之產品產量及銷售量資

料。 

(七)未依第十五點規定提出獲證產品之無產量及銷售量實績之

書面說明。 



(八)違反第十六點規定轉讓或買賣。 

(九)違反第十八點規定用於未獲證之產品或作為他用。 

(十)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執行單位所進行之不定期抽驗。 

(十一)獲證產品經抽驗複查，未符能源效率基準。 

經本局終止廠商之節能標章使用權者，執行單位應以書面通知

廠商停止使用節能標章並訂期繳回使用證書。廠商逾期不為繳

回者，由本局註銷之。 

 


